附件1

日常顾问及法规法制监督服务项目、案件审核及重大疑难事务服务项目服务需求
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项目概况
为进一步建立健全采购人法律顾问体系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，充分吸收法律专业人才在全面推进法治市场监管中的辅助作用，不断增强依法行政、科学决策的能力和水平，综合考虑采购人权责体系庞大，涉法事务较多，拟采购2名供应商为采购人日常法律顾问及法规法制监督、案件核审及重大疑难专项项目提供服务。
二、服务内容
[bookmark: OLE_LINK2]包1：日常顾问及法规法制监督服务
1.日常顾问服务
（1）为采购人提供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信息，解答采购人日常工作中的法律咨询，根据需要出具法律意见；
（2）应采购人要求，为采购人起草、审核、修改合同，根据需要出具法律意见；
（3）应采购人要求，审查、修改信息公开答复书，并根据需要出具法律意见；
（4）应采购人要求，为采购人提供执法专题培训、法律指导业务；
（5）应采购人要求，参与规范性文件及其它涉及法律问题的文字材料的合法性论证，根据需要出具法律意见。
2.法规法制监督服务
（1）应采购人要求，参与处理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案件办理，具体负责确定应诉策略、起草应诉及答复文书、收集整理证据、出庭、上诉等工作；
（2）应采购人的要求，协助开展执法监督服务，包括参与案件复核、案件抽查评查、作出执法监督风险提示并提出处置建议等；
（3）重大行政处罚案件、听证案件进行合法性审核，从主体、管辖、事实和证据、程序、定性、自由裁量权等各角度提出审核建议。
3.工作要求
供应商应当提供二名全日制坐班人员（工作时间：法定工作日9:00-17:00），主要负责采购人法规科交办的各项日常涉法事务，另提供一名主办律师每周三（如有特殊情况，双方可协商更改时间）指派到采购人办公室坐班，集中处理相关事务，采购人有法律服务需求时，供应商应按采购人指定时间到场并快速响应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包2：案件审核及重大疑难事务服务
1.案件审核服务
（1）负责行政处罚案件、行政撤销案件合法性审核工作，从主体、管辖、事实和证据、程序、定性、自由裁量权等各角度提出审核建议；
（2）应采购人要求，审查、修改信访件、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，指导处理信访、政府信息公开回复，并根据需要出具法律意见；
（3）参加案审会及重大事项协调会。
2.重大疑难事务服务
（1）提供采购人各科室及领导交办的疑难涉法事务处理服务；
（2）梳理、建立并完善采购人规范执法、规范裁量权、规范行政监管、财务管理、辅助人员管理等相关工作制度；
（3）建立健全采购人涉法事务相关工作指引，定期向采购人提供法规资讯服务；
（4）协助采购人建立、完善全局法治建设工作方案，配合开展法治宣传工作；
（5）协助开展上级部门、法院、检察院、司法行政部门执法监督事项调查、回复、后续处置；
（6）参加案审会，并提出案审意见；
（7）配合开展失职渎职风险防范内部教育及相关法律分析；
（8）协助本部门权责清单梳理、动态更新；
（9）应采购人要求，为采购人起草、审核、修改规范性文件以及其它涉及法律问题的文字材料，根据需要出具法律意见；
（10）参与全局重大行政决策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、重大行政复议和诉讼案件法律分析建议；
（11）参与全局重大疑难事务、突发应急事务、重大信访维稳事项等法律分析建议。
3.工作要求
供应商应当提供一名全日制坐班人员（工作时间：法定工作日9:00-17:00），主要负责采购人法规科交办的各项日常涉法事务，另提供一名主办律师每周三（如有特殊情况，双方可协商更改时间）指派到采购人办公室坐班，集中处理相关事务，采购人有法律服务需求时，供应商应按采购人指定时间到场并快速响应。
三、服务要求
 1.供应商指派人员开展法律服务工作，应当严格依照法律、法规及采购合 同的有关规定，积极维护采购人的合法权益，向采购人提供的法律意见必须符合法律、法规的规定要求。 
2.供应商指派人员向采购人提供的各项法律意见或法律文书应当清晰、明 确、全面，保证其法律上的准确性，不得曲解法律规定的本意，或者有意向采购人隐瞒法律上既已存在的风险。 
3.供应商指派人员在法律服务工作中应当勤勉尽职，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 执业纪律，按照本行业公认的服务标准和服务规范，努力提高法律服务水平，保证服务质量,如指派人员在工作中出现明显错漏和能力素质不适岗的，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限期更换。 
4.供应商指派人员对采购人提供的资料和信息承担保密义务，未经采购人允许不得向任何第三人泄露，若违反保密规定，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。
















